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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事业单位具有多行业的特点，财政部在颁布《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之后，又制定了包括《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在内的

行业会计制度。这些行业会计制度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

具体化，不应与其相矛盾。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也有少数规

定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相违背。

一、应收票据利息的处理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事业

单位的应收票据是指事业单位因从事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等

经营活动收到的商业汇票。这表明事业单位的应收票据是在

经营活动中取得的，与应收票据相关的收入和支出是经营性

的收支。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对应收票据利息的处理却与

此规定不符。现举例说明：

例 1：某高等学校向甲单位提供劳务，收到甲单位开来一

张期限为 90天的银行承兑汇票，面额 50 000元，不带息。其

会计处理为：借：应收票据 50 000元；贷：经营收入 50 000元。

例 2：接例 1，该高等学校因急需用款，在持票第 60天时

到银行办理贴现，年贴现率为 6%。其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

款 49 750 元［50 000-50 000伊6%伊（30/360）］，经营支出 250

元；贷：应收票据 50 000元。

例 3：某高等学校向甲单位提供劳务，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一张，面额为 60 000元，约定年利率为 6%，期限为 90天。其

会计处理为：收到票据时：借：应收票据 60 000元；贷：经营收

入 60 000元。票据到期时：借：银行存款 60 900元；贷：应收

票据 60 000元，其他收入 900元［60 000伊6%伊（90/360）］。

从以上处理可以看到，取得应收票据时计入经营收入，应

收票据的贴现利息计入经营支出，而应收票据的利息却计入

了其他收入。笔者认为，将应收票据的利息计入其他收入有

失妥当。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不符合《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

规定。《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有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其

经营支出与相关的收入应当配比。在取得应收票据的经营活

动中所发生的收入和支出属于经营性收支，应计入经营收入

和经营支出。应收票据的利息是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属于经

营性收入，应当与经营性支出相配比。第二，违背了《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中经营活动自负盈亏的宗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把事业单位的日常活动划分为事业活动和经营活动两类，在

会计核算中严格区分这两类活动，单独设置了“经营收入”和

“经营支出”科目以反映经营活动的收支情况，设置了“经营结

余”科目以反映经营活动的盈亏情况。并且规定，年终“经营收

入”和“经营支出”科目余额转入“经营结余”科目。而“其他收

入”科目余额年终要全部转入“事业结余”科目。应收票据的利

息是经营活动中取得的收入，将其转入“事业结余”科目不符

合经营活动的实质。第三，与“其他收入”科目核算内容的规定

不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其

他收入”科目反映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出租、外

单位捐赠为限定用途的财物、其他单位对本单位的补助以及

其他零星杂项收入等，没有包括应收票据的利息收入。

因此，高等学校应收票据的利息收入冲减经营支出更为

恰当。例 3中收到票据利息时的会计处理应为：借：银行存款

60 900元；贷：应收票据 60 000元，经营支出 900元。

二、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处理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会计处

理为：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

规定与之不同。现举例说明：

例 4：某高等学校接受捐赠一台专用设备，价值 20 000

元。其会计处理为：借：教学支出（或科研支出等）20 000元；

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 20 000元。同时，借：固定资产 20 000

元；贷：固定基金 20 000元。

首先，学校在接受捐赠的过程中没有支出发生，增加教学

支出属“无中生有”。其次，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不应该记入

“其他收入”科目。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中，虽然“其他收入”科目的核算内容都包括了外单位捐赠

的未限定用途的财物，但笔者认为，此处的捐赠收入只能是能

够形成流动资产的货币和材料等。年终“其他收入”科目贷方

余额全部转入“事业结余”科目，结转后该科目无余额。这说明

“其他收入”科目反映的是事业单位一个会计期间的收入情

况，参与当年的结余分配。而固定资产属于长期资产，能在多

个会计期间给高等学校带来收益，所以不应反映在当期的收

支中，更不应该参与当年的结余分配，而应直接增加学校的净

资产。最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捐赠

给高等学校的无形资产，按确认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借记“无

形资产”科目，贷记“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此项规定

已经考虑到无形资产的长期性，故将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直

接计入净资产。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一样属于长期资产，却计

入了当期的收支项目，造成了前后矛盾。

所以，例 4的会计处理应为：借：固定资产 20 000元；贷：

固定基金 20 000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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